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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A
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第352号提案的答复
尊敬的焦敬杰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强居民区机动车停放管理的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经了解，已交付小区未售出的车位，通常由开发企业负责销售。在租赁方面，若车位产权属于开发企业，在满足相关规定的情况下，开发企业可自行出租；同时，开发企业也可通过合法授权委托物业公司出租。

为进一步提升住宅小区地下停车位资源利用率，降低群众购买车位资金压力，我局积极指导各县区组织房地产企业开展让利促销，企业推出了系列优惠活动，如价格方面直接优惠、团购优惠和限时折扣，以及买车位赠送加油卡、物业费等。今年，新乡市城管局印发《住宅小区地下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，对主城区住宅小区地下停车位“只售不租”的行为开展专项排查整治，我局根据职能职责积极配合做好整治行动，对于车位属于开发企业的，督促企业自查自纠，提高住宅小区未售出车位的利用率。

同时，针对有增设停车区域需求的小区，我局将督促物业公司在充分征求业主的意见下，积极对接规划、城管等相关部门，满足相应条件后，增设停车区域并统一管理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（印  章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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